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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江縣莒光鄉民眾公墓安葬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

修正條文總說明 

 

    依據連江縣政府109年3月12日府民自字第1090009909號函辦理，

連江縣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15條「公墓墓基使用年限為二十年，但鄉

公所訂定之使用年限較短者，從其規定。」本鄉配合修正公墓墓基使

用年限條文。 

    依據106年6月14日施行之殯葬管理條例第21-1條，增訂當年度列

冊有案之低收入戶者，死亡應免收使用費。予以修正本鄉自治條例，

以照顧國內弱勢族群。 

    為配合上揭中央法規政策及上級機關條例之修訂，本鄉同步修正

「連江縣莒光鄉民眾公墓安葬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」第一條、

第三條、第四條、第五條、第十五條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